
 彰化縣教師職業工會訴訟基金申請表 
◎請詳細填寫「下面粗框內」資料          ◎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申請單位：彰化縣教師職業工會                分(支)會(請填服務學校) 
申請人 

姓  名 

 性    別 □男  □女 □其他 會 員 卡 號 

訴訟期間是否為會員 □是□否   

個 

人 

基 

本 

資 

料 

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 手機 
                 

戶籍 

地址 

 

 

聯絡電話 

 

緊急 

聯絡 

人 

姓名  手機  

通訊地址  

金融

帳戶 

郵局：        分局  局號：               帳號                

其他：        銀行        分行  帳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證明 

文件 
□當年度會員卡影印本  □各項訴訟費用（含律師費用）之收據正本 

請將上述證明文件，依次序裝訂於申請表後面。（請裝訂於左上方裝訂處）。 

重 

要 

資 

訊 

說 

明 

1、金融帳戶是為了匯入訴訟基金（建議盡量填寫郵局，以避免收取手續費用） 

2、若有塗改，請蓋個人私章。 

3、請備妥上述資料，至員林辦公室辦理或以掛號信寄至員林鎮大仁街 26號。 

 4、彰化縣教師工會會員福利互助基金設置及管理辦法(節錄) 

（1）訴訟基金：(訴訟期間必須是現任會員，每位會員教師每年補助以一案為限。) 

（2）訴訟基金部份：（因從事教育或教學工作所衍生之訴訟費用且連續入會滿3年才可提出） 

  A、會員教師被告案件之律師費用，以全額補助為原則。 

  B、會員教師原告案件之律師費用，以半額補助為原則。 

  前兩項案件，若為集體訴訟，則以彰化縣律師公會相關規定予以補助，但補助金額最高 

  不得超過 15萬元整。 
  C、以上年資需連續入會，不得中斷，中斷後再入會即重新計算，會員不得異議。 

◎以上資料填寫無誤且已詳閱本文件申請流程與相關規定。  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

以下表格由彰化縣教師職業工會審查填寫（申請人請勿填寫） 
入會時間    年   月   日 入會年資     年 訴訟期間起迄     年   月到   年   月 

退出會紀錄 □無 □有：（1）退會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（2）重新入會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秘書 

初審 

□申請人檢具當年度會員卡影印本經查資料無誤 

□各項訴訟費用（含律師費用）之收據正本 

秘書簽

章 

 

審核意見  投訴委員 

會委員代 

表簽章 

 

核定結果  

理事會 

1、決議通過核發訴訟基金：新台幣         元整。 

2、請於會議結束後，一週內完成簽章，請承辦秘書兩週內匯入申請人本人金融帳戶。 

3、承辦秘書完成匯款後，翌日寄發書面及電子通知訴訟基金已匯入指定帳戶。 

4、請承辦秘書彙整常理會同意核發名單，請理事長於下次理事會提出專案報告。 

5、請秘書長協助追蹤上述事項及常務理事會決議之執行情況。 

承辦秘書：           財務長：           秘書長：          理事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裝訂處 

 


